
①项目资助：广东省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育苗工程）项目“社会稳定维度的东莞城市流动人口基层吸纳
结构研究 ”（编号 ：2013WYM＿0093）、 东莞市 2013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东莞流动人口聚居区治理研究 ”（编号 ：

2013JY07）。
*［收稿日期］ 2013－12－05

［作者简介］程建新（1982－），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公共管理教研室主任，讲师，研究方向 ：城市与区域治理 ，城
市公共安全，流动人口管理。

2014年第 2 期
第 29 卷

（总 122 期）

No．2 2014
Vol． 29

General No． 122
南 方 人 口

SOUTH CHINA POPULATION

流动人口弱势空间与犯罪
———对广东省东莞市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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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为深化对城市空间与犯罪关系的认识 ， 本文对广东省东莞市进行了个案分析 。 结合报纸报

道、 社区警务数据和实地研究发现， 多发犯罪具有较强的流动群体空间指向性 ， 涵盖了流动人口直接

居住和活动的邻近区域、 与流动人口消费和出行习惯相联的场所 。 要改善犯罪阻遏的效果 ， 应增强流

动人口及其活动空间的防御能力， 强化流动人口和各方常住预期和长期责任感 ， 从治安短板入手提升

总体社会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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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和理论回顾

近些年， 城市犯罪特别是 “两抢一盗” 等多发性犯罪， 成为危害社会安全和群众幸福的毒瘤，
在吸纳外来就业人口比重高的珠三角东莞、 深圳等城市表现尤为突出。 正如美国学者谢利 （Louise
Shelley） 曾指出的， 大量人口涌入城市， 农村地区惯用的暴力犯罪方式加上环境的刺激， 带来了
财产犯罪的高峰以及与财产犯罪实施相联系的暴力犯罪 （谢利， 2002）。 然而， 犯罪现实和犯罪理
论的发展让人们认识到， 犯罪环境对犯罪实施多寡、 情节轻重具有调节和制约作用， 是比犯罪群
体更有现实意义的焦点变量， 研究在什么情况、 什么地方更可能发生犯罪比研究什么人倾向于犯
罪变得更加重要。

20 世纪 30 年代芝加哥学派帕克 、 伯吉斯等提出的人类生态学视角 （帕克 ， 1987； 蔡禾 ，
2003） 是一个开始， 雅各布斯 （雅各布斯， 2005）、 纽曼的可防卫空间理论 （Newman， 1996）、 威
尔 逊 与 凯 林 的 破 窗 理 论 （Wilson ＆ Kelling， 1982） 、 萨 普 森 的 “场 景 理 论 ” （ contextual
criminology） （Sampson et al．， 1997） 等， 使犯罪的环境与情境分析日益丰富。 另一方面， 贝克尔
（1995）、 波斯纳 （焦武峰， 2003） 和不少中国学者 （赵旭， 2005； 郭东， 2007） 强调潜在犯罪者
理性选择的机制 ， 但承认情境塑造了潜在犯罪者的 “选择结构 ” （Choice－structure properties）
（李希慧 ， 2004） 。 科恩和菲尔森的日常活动理论 （Routine Activity Theory） （Cohen ＆ Felson，
1979） 、 布兰廷汉姆夫妇的犯罪模式理论 （Crime Pattern Theory） （Brantingham ＆ Brantingham，
1993）、 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流派 （CPTED） （Clarke， 1992） 都包含了犯罪环境对犯罪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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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犯罪学研究的犯罪行为远远超出了刑法学所研究的范围 ， 它更多地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 ， 而并不仅仅

局限于一本刑法典所规定的罪与非罪”见赵明 ．关于犯罪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些探讨［J］．宁夏党校学报 ，2006，8
（3）：75．

③ 同一报道或事件可能同时涉及两个或以上地点特征；受限于媒体报道信息的明确性程度，可能会有漏报的标
签，而不太可能有多报的标签；有些归类中间存在模糊地带，如道路和街巷之间，仅凭报道只能作初步判断，难以通过

实地走访在不同分类标准间取舍和归纳场所最显著特征。

④ 如 2005 年国家统计局全国群众安全感调查发现，引起不安全感的原因最主要是社会治安中的“两抢一盗”问
题，“两抢一盗”犯罪甚至占到了整个刑事案件的 80％左右，成为当地政府部门十分头痛的社会治安问题。 参见邹文 ．
“两抢一盗”犯罪防控对策研究［D］．湖南大学，2009：1．

关键作用。
虽然对犯罪环境的理论认识日趋丰富， 但犯罪环境特别是犯罪空间在中国城市化区域有何分

布特点、 其社会意义如何、 在不同人口群体中有无系统差异， 仍是有待分析的问题， 也是本文试
图回答的问题。

二、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由于犯罪空间具有高情境性， 本文选用案例研究的基本方法， 选取珠三角快速城市化和人口
结构倒挂典型地区东莞作为个案， 结合报纸文献、 社区文献和实地研究进行资料搜集和分析。 东
莞位于珠三角东岸、 广深走廊之间， 改革开放后 “三来一补” 起家， 迅速由一个农业县转变为经
济实力名列前茅的地级市， 囊括了包括 “全国文明城市” 在内的多项荣誉， 2011 年全市户籍人口
184．77 万， 占常住总人口 825．48 万的 22．38％ （东莞市统计局， 2012）。 由于城市化过程迅速， 32
个镇街的 “组团化” 发展模式在减少审批层级的同时， 也形成了较为分散的城市格局， 增加了城
市管理难度， 治安连续多年成为百姓和政府的共同核心议题。
因警察部门犯罪统计难以获得、 公开资料粗糙且可信度低， 本文将 《南方都市报·东莞读本》

作为分析对象。 该报纸对社会民生类事件的报道覆盖率广， 又具有省会城市背景， 较为客观中立。
为减少季节等因素的干扰， 选取 2012 年整年数据进行分析， 主要针对对普通百姓安全感影响大的
常见暴力和财产犯罪报道， 重点但不限于关注 “盗” “抢” 等犯罪情况。 本文对犯罪的界定也是
社会学而非刑法学意义上的②。 在去除掉重复报道、 分离出合并报道后， 共得到 566 个报道个案，
涉及地点特征 699 次③ （参见表 1 和表 2）。
为进一步提高分析效度， 本调研对东莞 H 镇 G 社区进行了内部文献 （2012 年内部报告） 和实

地分析 （参见表 3－4）， 结合了参与式观察、 访谈等方法。 G 社区毗邻该镇镇中心， 土地面积 1．83
平方公里， 2011 年户籍人口 2673 人， 外来暂住人口 5620 人。 辖区由 G 村 （主村区）、 S 村、 X 村
三个自然村组成， 共有企业 70 家、 集体厂房 383000 平方米。 该社区在该镇经济较发达， 该镇经
济在全市中等略偏下， 该社区在全市大概处于中等水平。 该社区有工业区和大型工厂， 聚居区、
工业区、 市场、 商业区混合状态明显， 颇具代表性。 结合资料掌握， 本文重点分析其 “两抢一盗”
犯罪情况， 在珠三角地区， 此类案件往往因其与人身伤害的伴生性而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恐惧感，
成为典型多发犯罪④。

三、 研究发现： 犯罪高发区域的主要类型

（一） 邻近流动人口居住和活动的场所具有更高犯罪风险
一是流动人口直接居住区域， 包括出租屋和商铺、 店铺 （经常是商住合一的） 等， 作为易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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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东莞常见案件的分场所分布 （2012 年）

详细

类型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合计

报道

件数

126
14
3
1
10
5
1
1
3
1

132
1
52
1

107
52
1
3
12
2
1
13
24
566

场所特征

总次数

148（100）
18（100）
3（100）

1
10（100）
7（100）

3
1
4
1

163（100）
1

71（100）
1

130（100）
75（100）

1
5
14
2
1

14（100）
25（100）
699（100）

出租屋、

商铺ⅰ
31（20．95）

5
1
1

8（80．00）
2（28．57）

0
1
2
1

56（34．36）
0

8（11．27）
0
6

12（16．00）
1
2
0
0
0

5（35．71）
8（32．00）

150（21．46）

厂区、村落、

街巷ⅱ
32（21．62）

3
0
0
0
2
1
0
0
0

40（24．54）
1

23（32．39）
1

21（16．15）
12（16．00）

0
0
6
0
1
2

7（28．00）
152（21．75）

小区ⅲ
2（1．35）

0
0

0
0
0
0
0
0
0
4
0
4
0
2
0
0
0
0
0
0
0
2

14（2）

办公场

所ⅳ
0（0．00）

0
0
0
0
0
0
0
0
0
3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4（0．57）

道路和静

态游憩ⅴ
24（16．22）

4
0
0
0
0
0
0
0
0

34（20．86）
0
4
0

60（46．15）
27（36．00）

0
3
5
1
0
0
2

164（23．46）

车站、公汽、

市场ⅵ
13（8．78）

0
0
0
0
1
0
0
1
0
9
0

8（11．27）
0
12
9
0
0
3
1
0
0
0

57（8．15）

商业区、

银行ⅶ
12（8．11）

1
0
0
0
0
1
0
0
0
10
0

8（11．27）
0
13
9
0
0
0
0
0
0
0

54（7．73）

休娱场所、

餐馆ⅷ
28（18．92）
4（22．22）
2（66．67）

0
0
1
1
0
1
0
2
0
0
0
12
5
0
0
0
0
0

4（28．57）
0

60（8．58）

电讯ⅸ

0（0．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3
0
2
1
0
0
0
0
0
0
0

16（2．29）

其他ⅹ

6（4．05）
1
0
0
2
1
0
0
0
0
5
0
3
0
1
0
0
0
0
0
0
3
6

28（4．01）

注释：

ⅰ出租屋、 商铺： 其中的商铺经常为商、 住合一场所； ⅱ厂区、 村落、 街巷： 其中的厂区包含工业区或工厂；
ⅲ小区： 小区或小区住宅； ⅴ道路和静态游憩场所： 道路、 小汽车或停车场、 广场或公园 、 江边或堤坝 ； ⅷ休娱
场所、 餐馆： 休闲娱乐场所、 餐馆或餐档； ⅸ电讯类： 网络或电话等； ⅹ其他： 包括学校宿舍、 医院等

a人身伤害 （含杀人）； b 公然打砸； c 公然打砸与人身伤害； d 挟持与坠亡； e 强奸或猥亵； f 强奸或猥亵与人
身伤害 （含杀人 ）； g 涉毒与劫持 ； h 涉毒与人身伤害 ； i 涉毒或涉赌与人身伤害 （含杀人 ）； j 自杀与人身伤害
（杀人）； k 盗窃 ； l 盗窃与抢夺 ； m 诈骗 ； n 诈骗与盗窃 ； o 人身控制谋财 ： 含抢劫 、 绑架 、 拐卖 、 敲诈 、 勒索 、
非法拘禁、 传销控制、 抢夺等。 抢夺虽然不一定直接通过人身控制来谋财， 但往往会给受害人带来伴随人身伤害，

且一旦遇到抵抗易向人身和暴力伤害 ， 尤其是给受害人和社会带来的恐惧感是严重的 ， 因而合并到一起 ； p 抢劫
（或劫持） 与人身伤害； q 抢劫与公然打砸； r 抢劫与强奸； s 盗窃与人身伤害； t 诈骗与人身伤害； u 诈骗与威胁；
v 涉赌或涉毒或涉枪； w 自杀或自残或意外死亡
数据来源： 根据 《南方都市报·东莞读本》 2012 年全年数据整理。

罪空间 （马瑞， 2010）、 同时也是易被侵犯空间的特征明显， 折射出流动人口风险应对的脆弱性和
易被害性。 在全市 699 次犯罪场所类型中， 此类场所共发生 150 次， 占总案件的 21．46％； 在发生
次数较多的犯罪类型中， 纯人身伤害案件发生了 31 次， 占各场所总数 148 次的 20．95％； 发生的
纯盗窃类案件 56 次， 占总数的 34．36％； 强奸或猥亵是非常值得重视和反思的一种犯罪类型， 10

流动人口弱势空间与犯罪

单位：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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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报道中有 8 次发生在出租屋， 如果包括强奸或猥亵伴随伤人或杀人犯罪的， 15 件有 10 件发生
在出租屋； 非正常死亡或自残的 25 件中出租屋有 8 件。 可以参照的是水库溺亡有高达九成是新莞
人 （刘辉龙等 ， 2012）， 2013 东莞冰雹灾害遇难 9 人无一例外都是外来流动人口 （李金健等 ，
2013）。 东莞 H 镇 G 社区 2012 年接警的入室盗窃案件共 93 宗， 仅明确发生在出租屋的就多达 49
宗 （参见表 4）， 达 52．69％。 如果考虑地点未明确记录以及工、 住合一的场所， 这个数字可能更
高。 二是流动人口直接活动区域， 包括工厂区、 村落及街巷等， 大量流动人员在此工作、 居住与
生活， 企业鞭长莫及、 村社区管理能力或意愿不足、 政府公共服务延伸不到， 形成管理真空， 发
生的犯罪次数占 21．75％。 一方面纯人身伤害类行为较高， 占 21．62％， 另一方面抢劫等人身控制
谋财类增加， 占 16．15％。 东莞作为珠三角代表性制造业城市之一， 工业是基层社区的主要经济基
础， 引导着流动人口的聚集。 G 社区 2012 年接警的 “飞车抢夺” 案 55 件中， 仅在工厂区门口的
案件就达 24 件 （见表 5）。 该社区的 J 路附近至少有三个规模较大 （人数过千人 ） 的工厂 R1、
R2、 M， 支撑了附近人流、 商业服务业、 出租屋的很大比例。

（二） 与人口高流动性有关区域的发案率较高
一是商服娱乐和人群密集场所， 包括休闲娱乐、 餐馆等人流密集与嘈杂场所， 商业区、 银行

等人流和财富较为密集的场所， 车站、 公共汽车、 市场等人员较为密集且流动性大的场所， 分别
占 8．58％、 7．73％、 8．15％， 合起来占全部犯罪的 24．46％。 其中休闲娱乐场所除人身伤害案件较多
（18．92％） 外， 公然打砸 （22．22％）、 涉毒涉赌涉枪 （28．57％） 也明显增加。 二是道路和静态游憩
场所， 包括道路、 小汽车或停车场、 广场、 公园、 江堤等人口密度小、 监控不足的区域， 占全部
犯罪的 23．46％。 人身伤害 （16．22％）、 人身控制谋财 （46．15％）、 抢劫伴随人身伤害 （36％） 等在
此类区域发生较多。 道路既是沿线经济发展的物理基础， 也是犯罪分子增强作案和逃跑机动性的
途径， 沿路和沿街在带来商机的同时也因而对社区治安带来冲击。 2012 年， G 社区排除两个自然
村的主村区 “两抢一盗” 128 件， 仅 1 公里左右 J 道路一带就至少发生 65 件 （见表 6）。
前述四类区域发生的案件加起来占总案件的 91．13％。 从表 2 可以看出， 流动人口更易居住和

活动的邻近区域发生了 54．66％的单纯财产犯罪、 50％的涉赌涉毒涉枪等原发型犯罪、 60％的非正
常死亡和自残案件、 43．2％的全部案件； 除小部分例外 （如针对银行取款人员的尾随犯罪）， 暴力
犯罪更易发生在公共交通或低端商业服务娱乐区； 在道路和静态游憩场所， 由于人员稀疏， 易发
生肆无忌惮的财产与暴力混合犯罪， 且这部分犯罪也会发生在易诱发冲动和摩擦的低端休闲娱乐
场所， 合起来占 70．18％。 反之， 小区和写字楼式办公机构发生的案件总共不超过 2．57％。

（三） 微观尺度的场所功能混杂易催生连锁反应式犯罪
虽然在中观层面通过功能的适当混合， 如缩短居住与工作场所的距离， 可以活化区域活力，

但在微观层面如果过于混合， 则会大大增加治理的难度， 增加诱发性、 次生性犯罪， 这在本文社
区个案的商住高度混合区域体现得非常明显。 G 社区一公里不到的 J 路， 是该社区最为繁华和代
表性的道路， 两侧商铺和出租屋林立， 商业服务业与居住混合， 附近出租屋、 小区 2012 年接警的
入室盗窃案就有 16 起， 此外还有盗窃机动车 7 起， 徒步抢夺 7 起， 飞车抢夺 11 起。 仅某 Y 网吧
就发生飞车抢夺、 徒步抢夺、 入室盗窃、 盗窃机动车共 10 起， 该网吧之上三层出租屋需经过网吧
正门。 在东莞经济发达的 HM、 HJ、 CP 等镇， 核心商圈 “脚下” 的配套服务人口居住区， 往往是
居住环境最为复杂的。 场所的混合刺激了非理性消费对理性生活的干扰， 低端的休闲娱乐场所如
网吧、 溜冰场、 夜间餐档等， 易诱发狂躁、 酗酒、 争执和暴力报复； 涉赌、 涉毒诱发抢劫、 盗窃、
斗殴、 家庭暴力等违法犯罪行为。 本文报纸分析中涉毒赌枪的 18 个事件中， 伴随劫持、 人身伤害
的就有 5 起。 正因为如此， 广东和东莞从源头上采取了三打两建、 打击涉毒犯罪 （李栋， 2013；
程癸键， 2013） 等部署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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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合并后东莞常见案件的分场所分布 （2012 年） 单位： 次、 ％

合并

类型

暴力

财产

混合 x
原发 y
异亡 z
合计

报道

件数

165
186
178
13
24
566

场所特征

总次数

196（100．00）
236（100．00）
228（100．00）
14（100．00）
25（100．00）
699（100．00）

出租屋、商铺*

52（26．53）
64（27．12）
21（9．21）
5（35．71）
8（32．00）

150（21．46）

厂区、村落、

街巷*

38（19．39）
65（27．54）
40（17．54）
2（14．29）
7（28．00）
152（21．75）

小区

2（1．02）
8（3．39）
2（0．88）
0（0．00）
2（8．00）
14（2．00）

办公场所

0（0．00）
3（1．27）
1（0．44）
0（0．00）
0（0．00）
4（0．57）

公共交通、

商服娱乐区*

66（33．67）
37（15．68）
64（28．07）
4（28．57）
0（0．00）

171（24．46）

道路和静

态游憩*

28（14．29）
38（16．10）
96（42．11）
0（0．00）
2（8．00）

164（23．46）

电讯

0（0．00）
13（5．51）
3（1．32）
0（0．00）
0（0．00）
16（2．29）

其他

10（5．10）
8（3．39）
1（0．44）
3（21．43）
6（24．00）
28（4．01）

注释： x 暴力与财产混合犯罪； y 涉赌或涉毒或涉枪； z 自杀、 意外死亡等非正常死亡或自残；
数据来源： 根据 《南方都市报·东莞读本》 2012 年全年数据整理。

表 3 东莞 H 镇 G 社区 “两抢一盗” 接警数总体类型分布 （2012 年）

类型

两抢*

入室盗窃

盗窃机动车

合计

1月

9
8
1
18

2月

5
6
1
12

3月

4
10
2
16

4月

9
14
2
25

5月

14
6
1
21

6月

4
9
2
15

7月

3
10
6
19

8月

4
4
2
10

9月

2
9
4
15

10月

1
7
0
8

11月

2
6
1
9

12月

3
4
2
9

小计

60
93
24
177

注： *两抢是指 “抢劫” 和 “抢夺”， 具体包括 “飞车” 抢夺、 徒步抢夺、 拦路抢劫。

数据来源： 根据内部资料整理。

表 4 东莞 H 镇 G 社区 “入室盗窃” 接警数场所分布 （2012 年）

场所

出租屋

其他类型住宅或地点不明确

店、 所

工厂宿舍

合计

1月

5
1
2
0
8

2 月

4
2
0
0
6

3 月

7
1
1
1
10

4 月

5
4
5
0
14

5 月

4
1
1
0
6

6 月

6
1
2
0
9

7 月

7
2
1
0
10

8 月

2
1
1
0
4

9 月

4
2
3
0
9

10 月

3
2
2
0
7

11 月

2
1
3
0
6

12 月

0
2
2
0
4

小计

49
20
23
1
93

数据来源： 根据内部资料和实地观察整理。

表 5 东莞 H 镇 G 社区 “飞车抢夺” 接警数场所分布 （2012 年）

场所

工厂区附近

酒肆、 店铺、 网吧附近

马路、 桥

村落

市场

商品房小区

公园

合计

1月

5
1
1
1
0
1
0
9

2月

1
1
2
0
0
1
0
5

3月

0
2
0
0
0
1
0
3

4月

5
2
0
0
0
0
1
8

5月

8
2
1
0
1
0
1
13

6月

2
2
0
0
0
0
0
4

7月

2
0
0
0
0
0
0
2

8月

0
2
1
0
0
0
1
4

9月

0
1
0
0
0
1
0
2

10月

0
0
0
0
0
0
0
0

11月

0
0
0
0
1
0
1
2

12月

1
0
2
0
0
0
0
3

小计

24
13
7
1
2
4
4
55

数据来源： 根据内部资料和实地观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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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东莞 H 镇 G 社区主村区 （排除两个自然村） 犯罪类型与初级场所分布 （2012 年）

案件发生场所

J路一带（工厂、店铺、出租屋）

其他道路（或待确认地点）

工业区、工厂附近（J 路以外）

其他消费和服务设施 a（不含 J 路一带）

居住区及社区管理机构

合计

总数

65
6
22
17
18
128

工厂

19
0
18
0
0
37

店铺

17
2
0
8
2e
29

小区

10
0
0
0
1
11

出租屋

19
1b
3
5
8
36

其他

0
3
1c
4d
7f
15

飞车抢夺

25
2
11
6
1
45

徒步抢夺

1
0
0
0
0
1

拦路抢劫

2
0
0
1
0
3

入室盗窃

29
2
11
9
16
67

盗窃机动车

8
2
0
1
1
12

按犯罪类型分类按初级场所类型分类

注： a 宾馆 、 影院 、 市场 、 公园 、 卫生站 ； b 店铺上的出租屋 ； c 可能为沿江路空旷处 ； d 公园和市场 ； e 村
委会与计生所； f 可能为村落和出租屋。

数据来源： 根据内部资料和实地观察整理。

四、 探讨和对策

东莞犯罪区域和空间的分布既证实了中国城市化乃至世界城市化的一般生态模型 （蔡禾 ，
2003）， 也更细致地体现了东莞城乡一体化分散格局、 多中心组团式发展的特色， 并且与社会人口
结构及其活动密切相关。 固然工业区、 村落、 街巷、 道路和静态游憩场所、 公共交通和商业服务
业区域也构成了市民、 村民的生活环境， 其安全隐患影响每一个人， 但小区物业化住宅和村落私
有院宅、 “单位” 和 “村 （社区）”、 更加有序的购物中心和休闲娱乐场所、 单位班车和私有汽车
等， 使 “体制” 完整接纳的 “市民” “村民” 可以通过物理防护、 体制对接、 社会网络获得替代
性救济措施， 系统性降低被盗被抢风险。 而流动人口居住混杂、 社会交往和全面发展不足， 与新
兴市民阶层、 原有村民相比处于劣势， 更易受到权益侵害并缺乏救济。 其居住场所防御空虚、 社
会风险防御能力低、 非正式救济渠道偏少、 正式救济渠道嵌入不足， 弱势空间与弱势状态交叠，
反过来又助长流动人口受侵害不报警或非法私力救济、 强力部门选择性执法和反应怠慢、 犯罪分
子选择性作案的不良循环。
流动人口弱势空间的犯罪制约了社会整体化解犯罪风险的能力， 对此， 一是需要常住导向的

制度设计。 多管齐下增加经济型住房和文化休闲设施， 使人们安居乐业并有闲暇进行社会交往，
建立常住预期， 增强正式和非正式渠道的救济能力。 二是需要宜居导向的城市建设。 改变工业区
主导的城市格局和城市功能高度混杂的状态， 对居住、 工业、 商业、 文化等不同设施进行合理分
区， 增强居住区的地位， 围绕居住安排交通、 消费、 游憩、 学习、 工作区域， 在做好宏观规划的
同时进行更具人性化和生活化尺度的城市设计， 通过人行道、 栅栏等各种物理或符号边界进行城
市有序化、 精细化管理。 三是呼唤公共导向的城市管理。 建立公共而非群体导向的城市管理， 通
过社区体制改革使基层管理更加注重公共服务而非集体经济。 给予市民对治安管理等方面的评价
权， 建立更加均衡有效的公共治安服务网络， 使警察步行巡逻、 社区联防岗哨等有效措施长效化。
简言之， 流动人口犯罪防御能力包括空间防御能力是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和民生幸福的基础 ，

也是当代犯罪研究、 人口研究、 城市研究的一个重要交汇点， 可从流动人口 “居住－活动－流动”
区域圈层自内而外、 以静制动加以破解， 通过个人、 邻里与亲朋网络、 商业机构、 社区、 政府部
门的共同努力， 建立更加理性有序的平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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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lnerable Space and Criminal Behavior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AnEmpirical
Analysis of Dongguan

CHENG Jian-xin
City College of 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ongguan， Guangdong 523419

Abstract： A case of Dongguan is analyzed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riminal distribution．The data from
communities' police office， newspaper report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show that the crimes have an orientation toward the
special distribu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cluding the areas with the inhabitance， routine activities， consumption and
frequent travelling． Floating populationis much more likely to be the victims rather than offenders of the crime as a whole．
To deter and decrease crimes needs the enforcement of the defense capabilit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urban
spaces involving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it is necessary to cultivate the long-term residence expectation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sens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Key words： Crime； Environment； Floating population； Dong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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